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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
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（第七批）
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预算的通知

长财建指〔2024〕219 号

各相关企业：

根据吉林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

补助地方资金（第七批）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预算的通

知》（吉财建指〔2023〕596 号）及市政府批示，现下达 2023 年

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（第七批）国家综合货运枢

纽补链强链资金 50000 万元。执行中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

“2140699 车辆购置税其他支出”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

列“50799 其他对企业补助”，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

“31299 其他对企业补助”。

请按照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

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和相关资金管理办法要求，切实加

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财政资

金安全有效。切实加强资金的管理与监督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截

留或挪作他用，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。

附件：长春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项目奖补资金分配

方案

长春市财政局

2024 年 3 月 26 日



附件

长春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项目奖补资金分配方案

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
2023年奖补分配资金

（万元）

1 综合货运枢纽
一汽物流有限公司长春智慧物流
园项目

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815.500 

2 集疏运项目 铁路安全升级项目 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           1,463.500 

3 信息化平台项目
一汽物流全国零部件循环取货数
智化网络建设项目

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           1,029.500 

4 信息化平台项目
一汽物流器具溯源运包一体化物
流效率提升项目

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           1,509.740 

5 信息化平台项目
一汽物流多品牌工厂物流数智化
运营能力建设项目

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759.255 

6 综合货运枢纽 长春智慧物流园项目一、二期 吉林省华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2,855.937 

7 信息化平台项目
一汽物流整车物流数智平台精细
化服务升级项目

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335.174 

8 综合货运枢纽
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物流
园项目

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    3,325.062 

9 综合货运枢纽
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现代物
流产业园（一期）国际木材交易
加工区部分

吉林省龙翔产业投资运营有限公
司

          18,242.480 

10 信息化平台项目
长春国际陆港多式联运平台（中
欧班列信息化平台）项目

长春国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259.991 

11 设备更新项目
长春国际陆港国内国际装卸分拔
设备项目

长春国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732.600 

12 信息化平台项目
国华综合智慧货运枢纽数字化平
台建设项目

吉林省国华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
司

             146.520 

13 设备更新项目
长春智慧物流园项目一、二、三
期-装备设备

吉林省华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3,946.970 

14 综合货运枢纽
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现代物
流产业园（一期）冷链加工物流
产业园项目

龙翔（长春）贸易有限公司            2,424.600 

15 综合货运枢纽
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1号冷库项
目

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投资建设集
团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2,183.968 

16 综合货运枢纽
长春市中澳城物流有限公司中澳
公铁联运物流中心项目

长春市中澳城物流有限公司            9,844.516 

17 综合货运枢纽
国华综合货运（多式联运）枢纽
物流园区改造项目

吉林省国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124.687 

合计 50000.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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